
合工大政发〔2019〕188 号

为加快我校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 使研究生了解本学科领

域研究的前沿和动态， 促进研究生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切实提

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助推我校“双一流”建设，特设立专项项目，

资助优秀研究生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 资助对象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1）国家统招且人事档案在校的、在读学制内研究生（非

定向、非委托培养， 硕士研究生 3年级以内， 博士研究生 4年级

以内），超期或延期研究生不予资助。拟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主

题应与资助对象专业及研究方向紧密相关；

（2）身心健康，符合出国（境）基本要求；

（3）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学术品行；

（4）具有较强的国际学术交流语言能力。

2. 资助对象应获得会议主办方的正式录用通知或邀请函，

且以论文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 学生为第二作者）身份

在会议上做口头报告或海报张贴；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合肥工

业大学；原则上每篇论文只资助一名研究生参会。

1. 参照国家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相关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执

行；

2. 全额资助会议注册费、签证费及国内所产生的合理旅费；

3. 国际旅费实报实销，但原则上赴亚洲国家或地区参会不



超过 5000 元人民币，赴其它国家或地区参会不超过 10000 元人

民币。如有特殊原因超出限额的， 须在购买机票前提交相关说明

到研究生院审批；

4. 出国期间住宿费实报实销，上限为国家因公临时出国经

费相关管理办法规定的住宿费标准；

5. 出国期间给予伙食费及公杂费补助，以不超过国家因公

临时出国经费相关管理办法规定的伙食费及公杂费标准执行；

6. 严格限制出入境时间，最早不得早于会议召开前一天出

行，最迟应于会议结束后一天回国， 不得擅自提前出国， 不得延

长在外停留时间，不得绕道旅行，不得增加顺访国家或地区。

1. 申请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研究生向学院提出

申请， 学院学术分委员会进行资格初审， 并核定拟参加的国际学

术会议是否在学科资助目录内，排序报研究生院。

2. 研究生院审核并确定资助对象， 并对资助名单进行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 3 个工作日。

1. 派出相关手续，按我校国际事务处相关规定办理。

2. 资助对象与研究生院签署《合肥工业大学研究生出国（境）

国际学术会议协议书》，未签署协议者视为自动放弃资助资格。

3. 资助对象应根据实际情况购买在外期间的医疗及人身安

全等各项保险项目。学校不负责资助对象在国外期间的医疗费用

以及发生意外所涉及的各项费用。

1. 资助对象出国（境）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国后，应向研

究生院提交总结报告， 内容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小结、会议日



程安排（含有受资助人日程页）、护照首页及标有出入境日期页

面的复印件、行程单以及会议现场相关照片（包含受资助人在会

场的照片）。

2. 资助对象应于返校后一个月内在学院公开做一场学术报

告， 并将学术报告信息（须附现场照片及受资助者报告照片）及

其他要求的所有材料提交研究生院。之后方可按程序报销相关费

用。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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